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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的更新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六日及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四日關於一項對本

公司及一位前任董事訴訟之公告(「該等公告」)，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詞

彙具有該等公告所界定之相同涵義。 

 

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五日，本公司收到香港高等法院對該訴訟之利息及訟費之判

決如下:- 

 

(1) 該訴訟之原告可獲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六日裁決(其後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

一日由法庭蓋印並存檔)中之裁決款項利息，由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六日至二零

二零年四月十六日期間之利息以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公佈之最優惠利

率加 1 厘並以單息計算，其後之利息按法院之判定利率計算直至全數清付為

止; 及 

 

(2) 該訴訟之原告可獲得 75%的訟費及其兩位大律師的訟費，如雙方未能就該訟

費達成協議，將由法院評定。 

 

如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四日之公告所述，本公司已就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六

日之裁決提出上訴，本公司正索取跟進行動(包括但不限於在本公司已提出上訴

的立場下，就以上利息及訟費之最終金額之計算及協定)之法律意見。 

 

本公司於適當時候將會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對該訴訟及上訴之進展發出公告。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李國興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李國興先生、李燈旭先生及董明博士；非執

行董事為 Alan Cole-Ford 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林家禮博士、郭燕軍先生

及梁德昇先生。 


